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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属有关单位：

《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区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9月 30日

主动公开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顺府办发〔2014〕79号

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顺德区

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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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顺德区人民政府职能

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粤机编发〔2014〕32号），设立佛

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是主管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工作的区人民政府工

作部门。

一、职责调整

将原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的双拥优抚、民间组织、区划

地名、婚姻、收养登记职责，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责，

整合设置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二、主要职责

根据上述职责调整，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

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拟订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的政策和

办法及管理监督；负责全区民政、劳动就业和维权、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和救济等社会保障工作；负责非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力

资源管理；制定全区劳动保障事业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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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全区社团登记和管理工作；监督社团活动，查处

社团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擅自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的非

法组织。

（三）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和管理工作；查处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负责双拥日常工作、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优待工

作，追认革命烈士、革命伤残人员的审核上报、烈士褒扬；指导

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五）负责军队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离退休干部、退伍义务

兵、转业士官等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军地两用人

才的开发使用工作；负责指导易地安置的地方离退休人员的管理

服务工作；负责老区建设工作。

（六）负责地名管理工作；审核地名的命名、更名、销名工

作；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工作。

（七）负责镇级行政区划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审核

报批工作；负责区镇级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工作。承担边界

争议的调处事务。

（八）负责婚姻登记、管理工作；负责收养审批、管理工作。

（九）组织、协调城乡救灾救济工作；负责救灾救济捐赠款

物的接收、分配、管理；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

障等社会救助制度，指导特困人员供养工作，组织和指导扶贫济

困等社会互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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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负责殡葬改革和殡葬管理工作，指导、监督镇级殡葬

服务机构。

（十一）负责老年人、孤儿、弃婴（童）、残疾人、特困人

员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社会福利工作，指导推进各类社会福利设施和

社会福利服务工作，指导监督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企业。

（十三）指导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工作；负责管理、使用、发

放福利资金和民政事业费。

（十四）负责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管理工

作。

（十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规划和综合开发

人才资源措施，负责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工作。负责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的技术资格、等级的评审、考试、认定以及继续教育、专

业培训等工作。

（十六）负责全区国外人才和与之相关的技术、智力项目的

引进和管理；归口管理各类培训项目、派遣出国研修生和外国专

家工作，安置出国留学学成回家人员。负责对突出贡献专家、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优秀专业技术人员选拔、推荐和评选活动

等。负责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组织申报、建站及其管理工作。

（十七）负责全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劳动就业管理，

做好企业劳动年审和工资支付监控工作。对企业工资和职工工资

及其他劳动报酬进行宏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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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负责全区职业分析和分类、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

能鉴定、职业技能竞赛、劳动竞赛等技能开发工作，落实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指导就业前职业技能培训、转业培训、在岗职

工培训、残疾人就业培训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管理、指导技

工学校和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十九）负责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组织实施全区劳动监察和

劳动年审工作；负责集体合同审查、劳动合同鉴证和管理工作；

综合管理全区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承担区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十）实施公民境外就业和境外人员入境就业的政策，归

口管理境外企业驻我区办事机构雇请劳务人员工作；负责劳动领

域涉外业务与交流。

（二十一）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施行政监督；负责组

织推行全区的企业年金制度，并进行检查、监管；负责核准企业

职工从事特殊工种和伤、病、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审核

工作；负责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的资格认定审查及年审监

督工作；负责工伤认定工作；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落实

情况审核工作。

（二十二）归口联系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协调并负责相

关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十三）负责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类团体和社会组织

的业务指导。

（二十四）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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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设 15个职能

科（室）：

（一）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承担信息、

保密、新闻宣传、政务公开、接待、后勤等工作；负责起草综合

性文稿、文秘工作；负责机关和指导下属单位的党群工作和计划

生育工作，承担人事管理、劳动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

作；统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统筹信访业务办理工作。

（二）政策法规科。

组织开展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综合研究、调研；

提出促进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的政策建议；承担规范

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本局涉及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

事务；承办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听证工作；承办民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制宣传和综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协调全

局的行政审批工作。

（三）审批服务科。

负责本部门行政审批及便民服务事项的受理和办理，在授权

或委托权限范围内作出审批决定；负责协调、督促业务科室对需

要技术论证或勘查、检验检测事项的办理；代表本部门组织其他

部门联合审批或参与其他部门组织的联合审批；负责组织、协调

本部门各相关科室开展各类事项的承办、督办、审核、反馈等日

常工作；对依法必须上报国家或省、市政府有关部门最终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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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按照授权或委托权限，负责在规定时限

内提出初审意见并上报；承担本部门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分

析、公开工作；承担对下放镇街审批服务事项办理的业务指导。

审批服务事项主要包括（含下放镇街事项）：区镇级行政区

划的设立、撤销、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

核；区镇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审核地名、更名、销名；双拥优

抚、退伍军人安置相关审批服务事项；社团、民办非企业登记和

年检办理；婚姻登记；收养审批；追认革命烈士的审核；烈士纪

念建筑物建设审批；优抚对象优先优惠卡办理；残疾军人、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伤残等级评定、残疾等级调整；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补助金审核发放；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专业技术资格评定、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备案审核、接受留学回国人员核准、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及外国专家证办理等人才工作类审批

服务事项；社会福利企业、养老机构、兴建殡葬设施、社会福利

企业资格认定、居家养老服务资助资格审核、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救济审批等社会福利救济类审批服务事项；就业和培训补贴

审核、核发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县属技工学

校设立、民法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审批、职业介绍机构审批、核发

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卡、核发高技能人才入户卡等就业促进类审批

服务事项；未成年用工登记、劳务派遣机构设立、企业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等劳动关系类审批服务事

项；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审查、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审查、企业年金方案备案等社会保险类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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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残疾人证发放、用人单位申请减、缓、免缴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等残疾人事务类审批服务事项，以及根据上级政策调整

要求增减的其它审批服务事项。

（四）双拥优抚科（加挂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牌子）。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双拥优抚的政策、法规，拟定并实施本区

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负责双拥日常工作和拥军优属，对优

抚对象、“三属”（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

革命伤残人员、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在乡五老

人员、参战涉核人员和义务兵家属的抚恤、补助、优待工作；退

伍义务兵的培训安置工作；指导烈士纪念建筑物的建设和管理工

作；残疾军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伤残等级日常管理工作；负责

军队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离退休干部、退休志愿兵、无军籍退休

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及管理服务工作；负责退伍义务兵、转业士

官、复员士官和复员干部的接收安置工作；承担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五）社会组织和服务科（加挂区划地名科牌子）。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区划地

名管理的政策、法规，拟定并实施本区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

拟订全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制订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政策措

施并监督实施；负责社团、民办非企业的登记管理工作；负责全

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评估和执法监察工作；拟订社会服务的发展

规划；负责全区社会服务的统筹、协调、指导和培育工作；负责

全区社工人员及组织的培育、培训和监管工作；负责倡导全区的



— 9 —

义工服务，引导义工队伍和服务的发展；协调指导家庭服务中心、

社工服务站。统筹全区慈善事业发展，组织指导公益慈善和社会

捐助，指导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工作。负责区镇级行政区划的设立、

撤销、调整、更名、界线变更以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管理；

负责区镇级行政区域界限勘定管理工作，承担行政区域界限争议

的调处事务；负责地名规划，规范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

（六）社会福利和事务科（加挂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牌

子）。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福利、老龄事业、殡葬、婚姻、收养

登记的政策、法规，拟定并实施本区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

指导和监督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企业；

组织实施保障城乡老年人、孤儿、弃婴（童）、残疾人等特殊困

难群众的社会福利政策法规；指导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工作，统筹

福彩公益金使用；负责全区老龄工作宏观指导和综合管理，制定

并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承担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

工作，维护老年人权益，指导全区开展尊老敬老活动；承担殡葬

改革和殡葬管理工作，指导监管镇级殡葬服务机构；负责婚姻、

收养登记管理工作。

（七）社会救助科（加挂区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公

室牌子）。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救助、救灾的政策法规，拟定并实施

本区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村）民最低

生活保障、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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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承担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管理工作,指导特

困人员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组织协

调救灾工作，调查、统计、核定和上报灾情，组织转移、安置、

慰问灾民；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检查使用情况；接受国

内外的救灾捐赠；指导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救助、救灾工作。承担

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

（八）残疾人事务科。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残疾人事务的政策法规，拟定并实施本区

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承担区残联机关的有关工作；落实残

疾人权益保障；负责管理《残疾人证》；负责残疾人组织建设；

负责协调无障碍设施建设；承担区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日常

工作；组织实施残疾人康复、扶贫；负责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和

社区康复工作的指导；负责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和服务的管理；

宣传残疾人事业，开展残疾人体育工作；组织开展助残活动；负

责盲文、手语的研究与推广。

（九）人才工作科（加挂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公室牌

子）。

贯彻实施上级有关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拟订、实施人才规

划与政策，并对人才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负责制定全

区性人才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培训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对突

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优秀人才的选拔、推荐和

评选的组织管理工作；承担全区人才职称资格相关工作的管理和

监督；负责并会同有关单位做好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国外优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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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引进和管理，以及派员出国（境）进修相关管理工作；承担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组织申报、建站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指

导各类人才活动的组织举办。

（十）就业促进科。

贯彻实施上级有关就业促进的方针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全

区促进就业规划和年度计划；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指导和规

范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参与制定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拟订就业援助和特殊群体就业政策；牵头拟订高校毕业生就

业政策并组织实施相关工作；负责劳动力管理、劳动力资源的开

发工作，组织和管理劳动力市场；指导就业管理和就业服务，统

筹本区劳动力失业登记和外来劳动力的管理；拟订城乡劳动者职

业培训规划和政策；负责落实全区职业分析和分类、职业技能标

准，组织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竞赛、劳动竞赛等技能开

发工作；实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开展全区就业前培训、失

业人员培训、残疾人就业及转业培训、创业培训和在职职工的职

业技能培训；负责对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监督、

管理工作；负责协助技工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和毕业生推荐就

业工作；承担社会职业中介的管理和指导，境外人员在我区就业

许可的跟踪管理。

（十一）劳动关系科。

统筹全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工作；负责拟订劳动关系调整政

策，健全劳动关系制度建设；承担企业工资、职工福利的指导和

监督；制定和调整全区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对工资总量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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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调控；承担劳动统计以及工资福利政策的咨询服务工作；负责

劳动合同管理工作，指导、协调集体合同签订和企业工资集体协

商；承担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会议制度的日常工作；负责企业劳

动年审的管理；对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

开展指导和监督；指导和核准企业经济性裁员和执行有关劳动标

准工作；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

（十二）劳动监察科（加挂区劳动监察大队牌子）。

依法行使劳动保障监督检查权，落实劳动监察制度、执法规

范；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申诉和控告；

组织查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监督、指导镇（街道）开展劳

动监察工作，督办全区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协同有关部门和

各镇（街道）处置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承

担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工作。

佛山市顺德区劳动监察大队主要职责：负责劳动保障监察的

日常监督工作；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情

况进行检查，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制止，

并责令改正；受理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行为

的投诉、举报；协同劳动监察科处理因劳动关系纠纷引起的职工

集体上访、罢工等突发事件等工作。

（十三）调解仲裁管理科（加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牌

子）。

贯彻执行劳动人事关系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统筹拟订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实施规范；指导开展劳动、人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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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预防工作；管理调解员、仲裁员，组织仲裁审理工作；指导、

监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承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四）养老和失业保险科。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拟订、实施本区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推进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制度的发展并负责相关监督管理；承担对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基金管理的行政监督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我区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基金的预决算草案；组织推行全区的企业年金制度，并

进行检查和监督管理；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落实情况审

核工作；承担企业职工从事特殊工种或伤、病、残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提前退休审批工作的管理；承担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机构职能；贯彻上级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拟订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政策、规划和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

监督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十五）医疗和工伤保险科。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拟订、实施本区的配套政策、制度、办法；推进医

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并负责相关监督管理；

承担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管理的行政监督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我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的预

决算草案；承担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资格认定的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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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开展全区各类用人单位职工工伤认定工作；承担区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职能。

四、内设局

区人才工作局。其职能由人才工作科（加挂区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管理办公室牌子）承担。

五、人员编制

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行政编制 58名，行政执法专

项编制 16名。其中局长 1名由区领导兼任，常务副局长 3名，

副局长 5名；残联理事长 1名；内设机构正、副职 30名。区人

才工作局局长 1名，由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兼任，

副局长 1名，由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工作科科长兼

任。

六、附则

本规定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区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抄送：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民

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省

政府法制办公室；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民

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市

法制局。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4年 9月 30日印发


